
1 
 

 

北京大学国内差旅费报销问答 

（2016年 10月 13日版） 

 

为便于理解和执行《北京大学国内差旅费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校发

[2016]172 号），按照中央八项规定和勤俭节约的精神，落实“简政

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”的要求，特将国内差旅费管理有关问题

及答复汇总成《北京大学国内差旅费报销问答》，供工作中参考。 

 

一、出差审批 

1、出差如何办理审批？ 

答：出差应按单位出差审批制度履行审批手续。如差旅费报销单

或预支款请款书签字盖章齐全，视同单位已经审批同意出差。 

 

二、出差标准 

2、出差执行什么标准？ 

答：（1）城市间交通费标准如下： 

（2）住宿费标准参见《北京大学国内差旅住宿费限额标准明细

标准 对应人员 

火车（含高铁、动

车、全列软席列

车） 

轮船（不

包括旅

游船） 

飞 机 

其他交通

工具（不包

括出租小

汽车） 

一类 

1.院士、文科资深教授、其他

相当于院士的学者； 

2.二级及以上管理岗位人员。 

火车软卧、一等软

座、高铁/动车商务

座 

一等舱 
头等舱

公务舱 
凭据报销 

二类 

1.正高级职称人员； 

2.五级及以上专业技术岗位和

管理岗位人员。 

火车软卧、一等软

座、高铁/动车一等

座 

二等舱 经济舱 凭据报销 

三类 其余人员 

火车硬座、硬卧、

二等软座、高铁/

动车二等座 

三等舱 经济舱 凭据报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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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》，凭票在标准内实报实销。 

（3）伙食补助费包干使用，除西藏、青海、新疆为 120 元/人.

天外，其余地区均为 100元/人.天。 

（4）市内交通费每人每天 80元包干使用。往返驻地和机场（火

车站、码头）的市内交通费可凭票实报实销，不再领取当天的包干费

用。 

 

3、如何知道自己出差报销的标准？ 

答：因不同的人员级别对应不同的差旅费报销标准，可向院系人

事干部或学校人事部门了解自己的岗位级别，以确定报销标准。特殊

情况经学校批准同意后报人事部、财务部备案执行。 

 

4、第一类出差标准中相当于院士的学者包括哪些人员？ 

答：院士指我国两院院士。相当于院士的学者主要指北京大学聘

任的“讲席教授”（由学校人事部统一聘任）。其他学者如要比照第一

类出差标准，需提出申请，经所在单位批准并报主管校领导同意后，

报人事部、财务部备案。 

 

5、既有专业技术职称、又在管理岗位的人员，差旅费标准如何

确定？ 

答：对既有专业技术职称、又在管理岗位的人员，不用区分出差

事由是公务还是业务，可以按照“就高”原则报销。 

 

6、学生参与教学科研活动、学习实践等产生的差旅费，参考什

么标准？ 

答:报销标准不得超过第三类差旅费标准。 

 

7、邀请校外专家参与开会、调研或者开展其他工作，如何确定

其级别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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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：邀请的校外专家级别，应由邀请人合理确定，在差旅费报销

单中准确填写，报二级单位审批。 

 

三、城市间交通费 

8、出差可以自驾车或租车吗？ 

答：按照经济便捷的原则，出差应乘坐公共交通工具，不得自驾

车或租车前往。 

针对地质调查、地震监测、环境监测、气象观测、实地测绘、考

古挖掘、工地勘察等科学考察（或教学实习）业务，在偏远（通常为

村镇）、边境、野外等公共交通不发达的地区持续流动作业，或运输

必要的仪器设备等情况，需要从北京租车前往目的地或在出差地点租

车的，按照《北京大学野外考察差旅费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校发[2015]132

号）执行。 

确需私车公用野外考察的，应按照《北京大学关于加强经费使用

和管理的规定》（校发[2015]248 号）的规定，由项目负责人提交项

目任务书、预算书、考察时间、地点、预计里程等情况，经所在单位

和项目经费主管部门（科学研究部、社会科学部、科技开发部、先进

技术研究院、学科建设办公室等）审批同意后，相应的汽油费、过路

过桥费、停车费、租车费等予以实报实销。 

 

9、校外单位仅负担城市间交通费，如何报销其他费用？ 

答：（1）若只需报销住宿费，不报销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，

请完整填写差旅费报销单上详细行程后直接报销。 

（2）若申请报销住宿费、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，对方负担

城市间交通费用且能提供相关会议（培训）通知、邀请函或对方出具

有效证明的，可按规定标准发放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； 

如不能提供相关通知或证明，须在《北京大学国内差旅费报销单》

“特殊事项申报”中披露差旅票据不完整的当事人、日期、票据种类、

金额、原因等信息，经单位财务负责人审批同意后，可按规定标准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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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。 

 

10、校外单位同时负担城市间交通费和住宿费，能否发放伙食补

助费和市内交通费？ 

答：若校外单位同时负担城市间交通费和住宿费，考虑到没有任

何票据，一般不再发放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。 

 

11、因校外单位已安排交通等原因导致没有城市间交通费票据，

怎么报销？ 

答：出差途中各段行程城市间交通费票据应保持连续、完整。票

据如不完整，原则上不发放票据缺失期间的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

费，但报销时应完整填写差旅费报销单上详细行程。 

如因特殊情况导致城市间交通费票据不连续或不完整，且申请报

销住宿费、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的，须在《北京大学国内差旅费

报销单》“特殊事项申报”中披露票据不完整的当事人、日期、票据

种类、金额、原因等信息，经单位财务负责人审批同意后，可按规定

标准发放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。 

 

12、第三类出差标准是否可以乘坐软卧？ 

答：第三类差旅费标准原则上不包含乘坐火车软卧。 

但在晚 8时至次日晨 8时期间乘车时间 6小时以上（夕发朝至列

车）的，可在不超过相应城市间飞机经济舱全价票的范围内，据实报

销软卧车票。 

夕发朝至列车不再区分是否全列软席。 

 

13、是否可以乘坐高级软卧？ 

答：不可以。文件中所指软卧不包含高级软卧。 

注：高级软卧一般指每个包厢只有一个或两个铺位且票价远高于

同趟列车软卧价格的卧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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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、报销改签或退票费是否需要提供原因说明？ 

答：改签或退票费可以凭票直接报销，不再另写说明。 

 

 

15、乘坐飞机，购买的交通意外险是否有限额标准？  

答：乘坐一次交通工具限报一份交通意外险，每人次交通意外险

限额标准为 40元。 

 

16、乘坐飞机，是否可以购买延误险？网站捆绑销售意外险和延

误险如何报销？ 

答：乘坐飞机，不能报销延误险，可个人负担。 

如发现捆绑销售延误险，如有明确金额，按照金额扣除，如没有

明确金额，按照保险总金额的一半扣除。报销的保险费最高不超过

40元。 

 

17、因机票打折较便宜等情况，未按规定等级乘坐飞机，如何报

销？ 

答：可按照实际购买票价和自身对应等级全价票“孰低”的原则

报销。比如，按级别只能乘坐经济舱，但是购买了公务舱，可按公务

舱机票购买价格和经济舱全价票票价“孰低”报销。 

 

18、在携程、去哪儿等代订服务网站购买国内机票如何报销？ 

答：若网站提供的报销凭证为“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”，可

以直接按行程单金额报销。 

若网站提供的是“机票款”发票，须提供网上订单以便判断发票

金额所含明细内容。只报销其中的机票款、燃油附加税、机场建设费、

航空意外险、订票费和邮寄费，其他项目不予报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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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住宿费 

    19、出差期间没有住宿费发票，是否还需提供相关证明才能报销

城市间交通费等其他差旅费？ 

答：出差人在确保真实性的前提下，经所在单位审核同意，据实

报销城市间交通费，并按规定标准发放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，不

需要再提供相关证明。 

 

20、如果发票上无法体现住宿天数、人数（或房间数）、单价或

提供住宿明细水单，怎么报销？ 

答：住宿费发票应注明住宿天数、人数（或房间数）、单价等基

本信息，以便判断住宿费是否符合标准。若发票信息不全，请出差人

基于事实就是的原则，在发票票面备注即可。 

 

21、参加会议（培训），举办方统一安排住宿地点且住宿超标的，

能否报销？ 

答：可凭会议通知报销。 

 

22、住宿费发票是开具“增值税专用发票”还是“增值税普通发

票”？ 

答：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普通发票均可以报销。 

若老师需要从已经交过增值税的横向课题里报销（老师可通过

cw.pku.edu.cn，查询明细账里是否有“销项税”支出，若有就说明

交过增值税），建议最好开专票，可以抵扣进项税款，降低成本。 

因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进项税要求在开具之日起 180天内认证，

认证后必须在次月申报期内（每月 15 日前）申报抵扣。若要抵扣专

票，须尽快报销。 

索取增值税专用发票时要提供的我校信息： 

单位名称：北京大学 

纳税人识别号：11010840000225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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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、电话：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5号 010-62756747 

开户行及账号：工行北京海淀西区支行 0200004509089131151 

 

 

五、伙食补助费 

23、到外地出差，校外单位负担了伙食，怎么发放伙食补助费？ 

答：已由校外单位负担伙食费用的，不得在学校重复领取伙食补

助。 

如果是参加会议（培训）需缴纳会议费（培训费）的，且在会议

费（培训费）中包含伙食费的，仅发放在途天数的伙食补助费。 

 

24、出差参加会议（培训），会议（培训）通知中明确只负责其

中一餐，伙食补助如何发放？ 

答：伙食补助由出差人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在差旅费报销单中填

写，院系审批后，低于最高限额标准即可报销。 

 

25、住宿费发票中明确写着含早，是否扣除部分伙食补助？ 

答：在住宿费不超标的前提下，对住宿含早的，不扣除伙食补助。 

 

六、市内交通费 

26、出差往返驻地和机场（车站）的交通费用怎么报销？ 

答：往返驻地和机场（车站）的市内交通费可选择凭票实报实销，

不再领取当天的包干费用；也可选择实行包干，但往返驻地和机场（火

车站）的市内交通的票据不再另行报销。 

 

27、到外地出差，校外单位负担了市内交通，怎么发放市内交通

费补助？ 

答：已由校外单位负担市内交通的，不得在学校重复报销市内交

通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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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、参加会议（培训），如何领取市内交通补助？ 

答：参加会议（培训），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填写应领取的市内

交通补助。 

 

七、其他报销问题 

29、邀请学者、专家或有关校外人员来校开会、交流、访问或赴

外地参加调研、开展其他工作，是否可以报销其差旅费？ 

答：确因工作业务需要邀请学者、专家或有关校外人员来校开会、

交流、访问或赴外地参加调研、开展其他工作,可按以下情况对照学

校相应标准报销差旅费：  

（1）邀请来校开会的，可按差旅费规定报销受邀人员城市间交

通费，按会议费规定报销住宿费、伙食费、市内交通费等。 

（2）邀请来校交流、访问的，可按差旅费规定报销受邀人员城

市间交通费，在住宿费定额标准范围内凭票报销住宿费，不再发放伙

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。 

（3）邀请赴外地参加调研或开展其他工作的, 可按差旅费规定

报销受邀人员城市间交通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。 

（4）报销以上人员城市间交通、住宿费等差旅费，需要填写差

旅费报销单。 

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，与出差事由无关的非本单位工作人员及校

外人员，不应报销其差旅费。 

 

30、邀请校外专家来校交流、访问等工作时，若仅承担其住宿费，

报销住宿费时是否需要提供差旅费报销单？ 

答：报销时需提供。若在中关新园、勺园等内支结算单位入住产

生的住宿费，不论是否承担其城市间交通费，均应填写《北京大学差

旅费报销单》，与内支一起结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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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、报销时需附哪些票据？是否需要提供出差审批材料？ 

答：差旅费报销时须提供报销封面、《北京大学国内差旅费报销

单》，并附机票（附登机牌）、车船票、住宿发票等报销凭证。 

往返驻地和机场（火车站、码头）的市内交通费选择凭票实报实

销时需同时提供市内交通费票据，如选择包干则不需附市内交通费票

据。 

不需要提供出差审批材料。只要差旅费报销单或预支款请款书签

字盖章齐全，视同出差人所在单位已经审批同意出差。 

 

32、赴北京远郊区县参加会议、培训或者其他业务活动的产生的

费用如何报销？ 

答：一般情况下，不执行《北京大学国内差旅费管理暂行办法》，

不填写差旅费报销单，可持会议（培训）通知等资料，凭发票实报实

销交通费、住宿费、餐费、会议注册费等，餐费、住宿费标准参照国

内出差标准。上述费用分别按各自的目节级核算。 

如科研项目或其他专项经费的预算中将该费用列为差旅费，填写

《北京大学国内差旅费报销单》后，可在“差旅费”的目节级中统一

核算上述费用，持会议（培训）通知等资料，凭发票实报实销交通费、

住宿费、餐费、会议注册费等，餐费、住宿费标准参照国内出差标准。 

远郊区县包括：门头沟区、房山区、通州区、顺义区、昌平区、

大兴区、怀柔区、平谷区、密云县、延庆县。 

 

33、师生利用法定节假日出差，报销时是否需要提供说明？ 

答：因单位已审批同意出差行为，报销时不需要另外提供说明。 

 

34、出差参加会议和培训，如何报销差旅费？ 

答：对赴外地参加其他单位举办的会议、培训，凭会议、培训通

知和确定的收费标准据实报销会议费、培训费。 

举办方统一安排住宿且费用自理的，凭举办方出具的有效证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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凭票据实报销；举办方未统一安排住宿的，住宿费发票在限额标准内

据实报销。 

伙食补助费、市内交通费，由出差人根据实际情况按照标准在报

销单中自行填写。 

若举办方承担了全部（或部分）餐费、市内交通费，出差人在领

取伙食补助费、市内交通费时，应适当扣除相应费用，不得重复领取。 

 

35、出差期间因私前往其他城市，如何报销差旅费？  

答：出差期间因私前往其他城市的，须在差旅费报销单中的特殊

事项中披露，城市间交通费按不高于从出差目的地返回单位按规定乘

坐相应交通工具的票价予以报销，超出部分由个人自理。伙食补助费

和市内交通费发放天数扣除因私前往其他城市的天数。 

例：3月 1日从北京到上海出差（当日到达），3月 3日任务结束

后经所在单位批准因私前往武汉，3月 5日从武汉回北京。设从上海

回北京的行程费用为 A，上海到武汉的行程费用为 B，从武汉到北京

的行程为 C。 

（1）如何报销城市间交通费？ 

比较 A与 B+C两段的票价，按较低的费用报销。 

（2）如何确定“A”票价？ 

①若有同行人员，按同行人员从出差目的地返回单位交通工具的

票价； 

②若无同行人员，按出差人去程交通工具的票价； 

③若存在对方单位承担去程交通费使无法取得去程交通票票价

等特殊情况，出差人应自行提供出差地直接返回单位拟乘坐交通工具

的票价。 

（3）如何领取伙食和市内交通补助？ 

领取伙食补助费天数为 3月 1日、2日、5日共 3天。 

若往返机场（火车站）的市内交通票凭票报销，领取交通补助的

天数为 3月 2日；若全部按包干领取市内交通费，领取交通补助的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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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为 3 月 1 日、2 日、5 日共三天，往返机场（火车站）的市内交通

票不再报销。 

 

36、外地因工作需要打印装订费、办公用品费、快递等费用是否

可以在差旅费中报销？ 

答：若确有必要发生打印装订费、办公用品费、快递等其他费用，

可在差旅费报销单特殊情况中披露产生上述费用的原因，可予报销。 

上述费用需填入差旅费报销单，与差旅费同时报销，但在相应的

支出项目中支出。 

 

37、城市间交通费票据遗失，如何报销差旅费？ 

答：出差人应妥善保管出差票据。若城市间交通费票据遗失，原

则上不予报销遗失的票据。 

出差途中各段行程城市间交通费票据应保持连续、完整。票据如

不完整，原则上不发放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，但报销时应完整填

写差旅费报销单上详细行程。 

如因票据丢失导致城市间交通费票据不连续或不完整，且申请报

销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的，须填写《北京大学国内差旅费报销单》

“特殊事项申报”，报单位财务负责人审批后，可以按规定标准报销

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。 

 

38、是否可以要求比规定的包干补助少？ 

答：伙食费、市内交通费包干补助发放时，可以视具体情况在标

准内领取，但不能再报销其他餐费或市内交通费票据。 

 

39、差旅费报销单签字还是签章？ 

答：两者均可。从财务程序上看，签章的效力等同于签字，也需

要承担同样的责任，财务主管、课题负责人等相关人员应妥善保管和

使用个人印鉴，坚决杜绝先签字盖章后填报销单的情况发生。 


